
广西桂平市考拉木业有限公司年产 495 万张胶合板、建筑模板项目（一

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其他需要说

明的事项”中应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

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建设单位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

要求梳理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

计规范的要求，已编制环境保护篇章，落实了防止污染和生态破环的措施以及环

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1.2. 施工简况

已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得到保

证，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

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2023年 10月，我公司制定了验收监测方案。本次验收现场监测的公司为贵

港市中赛环境监测有限公司，贵港市中赛环境监测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6

日至 2023 年 10 月 7 日对项目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现场监测，并于 2023 年 11月

22日出具监测报告。

2023年 12月，广西桂平市考拉木业有限公司编制了《广西桂平市考拉木业

有限公司年产 495万张胶合板、建筑模板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

并于 2023年 12月 5日以书面形式提出验收意见，验收结论为项目基本符合环保

验收条件要求，可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

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




